
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地址：

案名：車站公務門鎖控系統檢修工作 案號： B14A08082

項次
品名

（項目）
規格 單位 數量

單價

[未稅]

複價

[未稅]
備註

1 感應式密碼機

1.Pegasus PP-85V，K系列(管制人數1,000、暫存筆數500)，

Mifare讀卡格式。

2.搭配母卡及操作說明書。

3.含安裝、面授使用單位及配合現場設定。

組 3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2 陰極鎖
1.可與本機關現場設備100%相容/替換之設備(新品)

2.含安裝

如因使用電壓不同 或尺寸不同，相關調整費用由廠商自行吸收
組 1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3 陽極鎖
1.可與本機關現場設備100%相容/替換之設備(新品)

2.含安裝

如因使用電壓不同 或尺寸不同，相關調整費用由廠商自行吸收
組 1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4 磁力鎖

1.磁力鎖約38mm*230mm*27mm(以上均±5mm )，輸入電壓12V/24V

，吸力250kgs以上，具有門口監視點功能、關門延遲指示燈

(LED)及調整關門時間功能之新品。 

2.含安裝。

個 1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5
L型固定架

(磁力鎖用)
1.固定架為磁力鎖專用鋁合金產品，厚度7mm(±1mm)。 

2.配合第2項選配安裝。
個 1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6
Z型固定架

(磁力鎖用)
1.固定架為磁力鎖專用鋁合金產品，厚度7mm(±1mm)。 

2.配合第2項選配安裝。
個 1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7
凹型固定架

(磁力鎖吸鐵)
1.固定架為磁力鎖專用鋁合金產品。

2.配合第2項選配安裝。
個 1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8 電源供應器
1.採用金屬外殼工業用線圈式電源供應器或電子式，輸入

220V~110V，輸出12V2A。
個 1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9
中繼控制(保

護)電路板
可將鎖控系統之控制迴路之電力與鎖體電源完全分隔(不共線)

之訊號轉換器。
個 1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10 故障查修費用

1.門禁系統之密碼機、電鎖或磁力鎖等拆換及查修，包含接觸

不良之簡易維修、設備異常之重置設定、重新鎖固等現場可處

理之簡易故障排除工作。 

2.到修時間以機關通知次日起5日內為限。

次 40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11
系統新增設置

費用
新增全套門禁設備之裝設費用 次 2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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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線路布設

(一般)

1.裸露處以PVC壓條或塑膠軟管做配管，隱蔽處依現場條件執

行。

2.線材：雙隔離9蕊線或CAT6之網路線(由本機關指定之)
公尺 50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13
線路布設

(切割地磚縫)

1.以切削方式挖除地磚之間填縫(約10mm寬)至機關同意之足夠

深度(且不得損傷周圍地磚)，埋入線材完成配線，上覆約10mm

厚度填縫材料。

2.線材：雙隔離9蕊線或CAT6之網路線(由本機關指定之)

公尺 10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14
線路布設

(金屬管配管)

1.纜線以金屬管配線(厚導線管、薄導線管、 EMT管、可撓金屬

管等)，配置布設須以金屬扣件鎖實穩固。

2.管口不得有銳利情形，避免纜線外露、損傷造成短路。

3.纜線連接及分岐位置，應使用接線盒且裝設於容易檢修之

處；接線盒採用金屬製品。

4.線材：雙隔離9蕊線或CAT6之網路線(由本機關指定之)

公尺 10
依實做

數量計

價

15 保險費
廠商應於履約期間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或自行另投保人身意外

險。
式 1

16
工作安全規範

管理費用

1.進場時需有本機關廠商工作證

2.施作時須配戴安全帽及穿著反光背心

3.使用A型鋁梯時需2人共同作業(需有1人扶持)

4.符合本機關規定之廠商工作規範

式 1

備註

廠商用印

五、電子發票：

   (一)如廠商尚未申辦電子發票，因市府及所屬機關於108年1月1日起已推行未達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

       購案核銷作業電子化，續於同年8月1日起將逾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之採購案納入適用範疇。請廠商踴

       躍申辦電子發票，以配合市府採購e化政策。

   (二)有關申辦資訊可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營業人導入電子發票資訊專區查詢。

   (三)廠商經由財政部平台開立之B2B電子發票應以存證方式開立，存證電子發票開立方式詳財政部操作說

       明。

二、廠商□是 □否應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等相關規定於進場開工前以機關名義代機關辦理空污費申繳作業。

合計含稅總價【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合計總價[未稅]

稅金

一、廠商進場安裝、施作、維修時，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及相關法令辦理職業安全衛生事宜，並遵守機關

    之「廠商安全衛生工作規定」。

三、廠商就本採購案□是 □否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如屬該

    法第2條及第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請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四、本表作為廠商報價單使用時，請廠商於「廠商用印」處用印，以茲證明所填列資料及聲明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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